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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

沪绿容〔2024〕114号

关于上报《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23
年行政许可实施情况年度报告》的报告

上海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

公室：

根据上海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

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施行行政许可实施情况年度报告制度的

通知》要求，现将《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23年行政

许可实施情况年度报告》上报（详见附件）。

特此报告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2024年 3月 22日

（联系人：张建华 联系方式：021-5256764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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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 3月 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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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2023 年行政许可实施情况年度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

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依照国家改善营商环境和本市“一网通办”

要求，市绿化市容局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导向，以“一网通办”为

抓手，以服务营商环境为宗旨，以坚守生态红线为原则，努力营

造依法、合规、清廉的行业营商环境和服务环境，现将 2023 年

行政许可实施情况报告如下。

一、总体情况

2023 年，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，是开启

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。上海市绿化市容

管理局根据职责，依法履行的行政许可事项为 27 项,其中国家林

业草原局委托行政许可事项 4 项。2023 年行政许可办件量共计

5120 件，其中涉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委托审批事项办件量 3970

件、绿化领域审批事项办件量 104 件、林业领域审批事项办件量

648 件、环卫领域审批事项办件量 367 件和市容景观领域审批事

项办件量 31 件。实施行政许可批后监管量共计 517 次。

同时，根据市府《“一网通办”（2.0 版）》文件要求，结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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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行业工作实际，我局年初制定并颁布了《2023 年上海市绿化

市容行业全面深化‘一网通办’改革工作要点》（沪绿容[2023]177

号），经过一年的努力，行业“一网通办”评估总得分 84.45 分，

在全市 33 家市级排名部门中排名第 10 名。年内完成了 18 项政

务服务事项的“智慧好办”开发建设，全面实现了行业“双百”

服务（年度办理量超 100 件以上事项 100％“智慧好办”和“在

线帮办”服务）。深化行政许可改革，按照国家行政许可目录和

公共服务事项标准要求，梳理完成行业 27 项行政许可事项清单

和 45 项公共服务事项清单，100％更新完善了电子证照库，提升

了电子证照“亮证”应用功能。配合市住建委优化了工程建设领

域“涉绿林主题集成服务”；新建了 10 项行政许可事项在随申办

市民云、企业云和自助办理终端的办理，进一步提升了“泛在可

及”的便民政务服务体系。

二、行政许可办理情况

2023 年局办理行政许可事项涉及绿化、林业（含野生动植

物保护）、环卫和市容景观四个领域。

1.积极服务重大工程建设，严守绿林资源

积极探索运用“容缺承诺”和“局部与区域平衡”机制，坚

持“能少占尽少占、能不占尽不占”的审批原则，做好跨前服务。

全年批复占绿占林 353 件，占绿占林面积 2862 亩，落实补建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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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地 2971 亩。其中服务重大工程占绿占林审批 18 项，批复占用

绿林地 842 亩，补建绿林地 855 亩。

2.主动承接国家下放许可事项，助力优化营商环境

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告（2023 年第 19 号）要求，自 2023

年 9 月 1 日起，我局开始承接实施《出口国家重点保护或进出口

国际公约限制贸易的陆生野生动物或其制品审批》和《出口国家

重点保护或进出口国际公约限制进出口的野生植物或其产品审

批》两个事项的审批办理业务。全年受理野生和濒危动植物审批

量 4327 件。其中运用国家海关总署“单一”窗口系统平台办结

野生濒危动植物进出口贸易清单 1117 件；运用上海市“一网通

办”系统平台办结野生濒危动植物进出口贸易清单 2852 件。对

出售、购买、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事项办结

358 件。

3.主动服务垃圾收储运企业，保障环卫作业体系常态运营

随着垃圾分类和市容保洁向精细化管理标准要求不断完善，

从事生活垃圾收储运和市容保洁的市场化需求日益增长，行政许

可审批环节积极做到“全程受理、当日办结”的告知承诺制，2023

年市级批复生活垃圾经营许可证 137 件、上海市建设工程垃圾运

输许可证 230 件，保障了环卫作业市场的有序平稳发展。

4.靠前服务市场主体营商需求，推进景观政务服务便利

2023 年，精心做好“第六届进口博览会”“上海旅游节”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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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活动临时广告保障工作，共审批临时户外广告 31 件。根据

“两个转移”的审批改革要求，依据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

条例》规定，在“一网通办”系统里增设户外广告设施、户外招

牌备案事项，并开通各街镇办事账号，全面实施户外招牌备案制。

三、批后监管开展情况

1.完善行政许可事中事后监管的闭环机制

根据国家和本市“加强政务服务事中事后监管改革”的文件

精神，结合绿化市容行业行政许可批后监管工作实际，按照“监

管要素规范化、监管方式智能化、监管流程闭环化”的原则，今

年我们梳理了行业 31 项需实施批后监管的许可事项“风险清单”

“责任清单”。开发了 31 项需监管事项的移动 App 系统，实时记

录被监管对象的履约情况，互相印证双方的证据链，依托数字化

手段，实现与行业信用数据库对接，形成了“互联网+监管”的

行业闭环功能。颁发了“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许可事中事后监管

工作的通知”，“通知”对“两张清单”的动态更新提出了要求，

为行业行政许可事中事后工作的长效化、常态化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
2.启用行业信用管理工作机制运行

2023 年编制并颁布了《上海市绿化市容行业公共信用信息

管理办法》和 2 个告知承诺事项的信用目录编制工作。结合行业

行政奖励、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工作，开发建设了行业信用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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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，对受到行业行政奖励、处罚和行政许可履约情况的法人单位

和自然人进行了信用记录，为探究信用管理，营造高质量的营商

环境夯实了工作基础。

四、改革创新情况

1.优化拓展“双百”服务

依托行业行政许可 100％“全程网办”的工作基础，将 18

项行业年度超百件办理量事项做成“智慧好办”和“在线帮办”

事项，开通“对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服务的许可”“工程植物

检疫复验”等 5 项“线上人工帮办”，通过“12345”热线直转专

业部门专业人员接听，实现 1 分钟响应，90%解决率。为行业 18

项许可事项提供了“智能引导、智能申报、智能预审、智能辅助”

审批功能，达到申报材料预填率 70％以上，申报内容预审率 90％

以上，首次申报成功率 90％以上，行业全年通过“智慧好办”

办理许可的比重高达 96.2%。

2.深入推进“主题集成”服务

围绕企业和个人“全生命周期”相关政务服务事项，巩固优

化了“国外引进林草种子、苗木检疫的许可”的“一件事”办理

成果，配合市商委建立了“新品首发活动报批一件事”，配合青

浦、崇明等区新增优化了行业“建设工程征占用林地”“临时使

用绿地”等 10 项“一件事”服务，配合市交通委推动了“道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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挖掘施工一件事”“水电气网联合报装一件事”审批。

3.深化服务“免申即享” 持续推进“两个免于提交”模式

进一步强化“免申即享”工作，推进了“车辆清洗备案”惠

企利民政策，实现了“免申即享”。梳理了行政许可事项“两个

免于提交”的材料，实现了 27 项许可事项网上申报时的证照调

用。“建设工程征占用林地”许可事项中做到了征占用林地现状

资源调查表和权属人意见的跨层级调用，使该事项办理申请材料

从 13 件减少为７件。

4.推动知识库运营健全完善

从企业群众视角，梳理了行业政务服务问题清单，建立了问

答索引的引导办理工作机制。动态更新知识库，完成 13 项许可

事项的“微视频”制作，通过智能“小申”和“微视频”在线服

务，达到智能客服解决率不低于 60%的建设目标。

5.推动“长三角一体化”政务服务应用

根据《2023 年长三角地区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

进政务服务“一网通办”和公共数据共享应用工作要点》要求，

推进了长三角区域“三省一市”林业有害生物调运检疫要求书批

次签发优化为年度签发，实现了长三角区域“三省一市”林业有

害生物调运检疫证的互认互通。同时，配合市大数据中心打造长

三角动植物园等统一预约服务，实现统一的预约平台和购票渠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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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接入三省一市省级政务服务 APP。

6.拓展行业公共服务事项

根据国家公共服务事项的标准，开展了行业公共服务事项梳

理工作，作为市公共服务事项标准化试点单位，率先开展将行业

原 182 项公共服务事项梳理为 45 项，其中市局由 61 项梳理为９

项。并配合市府政务服务处做好 20 个委办局公共服务事项的梳

理工作。

7.拓展“企业云”“随申办”移动端应用

按照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移动端建设指南要求，拓展了

行业“企业云”“随申办”移动政务服务应用场景。在随申办企

业云新建了“对植物调运检疫的许可”等 9 项“智慧好办”移动

端事项，自助端新建了“建筑垃圾处置证”的延续办理情形。

8.强化电子证照管理使用

更新完善电子证照库，提升电子证照应用，将“建筑垃圾处

置证”、“临时使用绿地”和“临时占用林地”许可通过主动智能

化服务，开发了证照到期提醒服务和数字化“亮证”服务，提升

了行业“两页”服务水平，优化电子证照使用体验和使用能效。

五、监督纠正情况

年度完成了全市16个区绿化市容局2022年度行政许可工作

的专项督查工作。对审批的合规性、文书的规范化、批后监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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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情况、推进“全程网办”工作进行了检查，对部分区审批文

书仍存在不规范、审批内容不合规、个别审批事项仍存在线下审

批和未批先占绿地的违规现象，发出了整改要求，并形成了 2023

年度专项检查报告。

2023 年局行政许可涉企及自然人行政许可事项 “好差评”

全年“差评”为零，未产生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案件。
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

1.对标“一网通办”改革行动方案综合效能有待提高

对照数字政府运行新形态相适应的政务服务体系和法制保

障”目标要求，仍存在所需办理申请材料的精简性问题；“在线

人工帮办”的便捷性能力有待提升。

下步打算：巩固“双百服务”事项成果，完成 27 项行政许

可事项规范化工作，梳理申办流程，优化“智慧好办”和“在线

帮办”功能，开展系统开发建设。年内全面完成 27 项行政许可

事项上线运行，持续提升预填率、预审率和一次申报成功率。

2.行业批后审管和综合监管有待加强

从行业对 “资源平衡”、“生态和公共安全”和“重大工程

建设管理”三类风险问题的监管中发现，依靠行业实施监管力量

单一，存在信息不对称、监管与执法无法协同等法律资源不足的

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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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步打算：推进行业 31 项行政许可事项事中事后监管工作，

实现应监管尽监管率达到 90%。建立“建筑垃圾处置综合监管”

“市政管线和线性工程占绿占林监管”等 4 项重点领域跨部门综

合监管机制。推动“从事城市生活垃圾清扫、收集、运输服务审

批”和“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理服务审批”的跨层级监管

模式。

3.行业信用管理体系有待改进提升

如何应用于行业“一网通办”“一网统管”、政府采购、日常

监管之中，在行业行政处罚、行政审批、政府采购、招标投标等

方面用好社会信用这把“金钥匙”有待改进提升。

下步打算：完善行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应用。完成行业公共

信用目录梳理，做好行业信用信息的收集、报送、修复工作。对

接上海市信用信息系统，充实完善行业信用数据库数据。探索信

用信息在行业招投标、政府采购、日常管理和政务服务领域的应

用。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2024 年 3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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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23 年度行政许可办理和批后监管情况统计表

序

号

市级事项

许可名称

行政许可办理情况 收费情况 批后监管情况

申请 受理

不

予

受

理

批准

不

予

批

准

办结办件（包括批准和不予批准）中
收

费

办

件

量

收费

金额

是否

制定

监管

制度

主动

开展

监管

次数

收到

有效

投诉

举报

数

发现

违法

违规

行为

数

查处

违法

违规

行为

数

网上

受理

全程

网办

告知

承诺

当场

办结

按期

办结

超期

办结

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元 是/否 次 件 件 件

1
迁移树木

审批
35 35 0 35 0 35 35 0 0 35 0 0 0 是 35 0 0 0

2

工程建设

涉及城市

绿地、树

木审批

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是 0 0 0 0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是 0 0 0 0

3
移植古树

后续资源

审批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是 0 0 0 0

4
对占用已

建成绿地

的许可

43 38 5 36 2 38 36 0 0 36 0 0 0 是 4 0 0 0

5

对调整已

建成公共

绿地内部

布局的许

40 32 8 32 0 32 32 0 0 32 0 0 0 是 8 0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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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
6

出售、购

买、利用

国家重点

保护陆生

野生动物

及其制品

审批

447 363 84 358 4 363 358 0 93 358 0 0 0 否 199 0 0 0

7

采集及出

售、收购

野生植物

审批

6 0 6 0 0 0 0 0 0 0 0 0 0 否 / 0 0 0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 / 0 0 0

8
猎捕陆生

野生动物

审批

9 4 5 4 0 4 4 0 0 4 0 0 0 是 2 0 0 0

9

国家重点

保护陆生

野生动物

人工繁育

许可证核

发

19 8 11 8 0 8 8 0 0 8 0 0 0 是 3 0 0 0

10

林草种子

生产经营

许可证核

发

2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是 6 0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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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
建设项目

使用林地

及在森林

和野生动

物类型国

家级自然

保护区建

设审批

347 249 98 249 3 249 249 0 5 249 0 0 0 否 62 0 0 0

12

进入自

然保护

区从事

有关活

动审批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 / 0 0 0

37 30 7 29 1 30 29 0 12 29 0 0 0 否 / 0 0 0

13

外国人对

国家重点

保护陆生

野生动物

进行野外

考察或在

野外拍摄

电影、录

像审批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 / 0 0 0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 / 0 0 0

14
林草植物

检疫证书

核发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 / 0 0 0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是 / 0 0 0

15
从国外引

进林草种

子、苗木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是 0 0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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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疫和隔

离试种审

批

16

从事城市

生活垃圾

经营性清

扫、收集、

运输、处

理服务审

批

241 128 113 125 3 128 128 128 125 125 0 0 0 是 156 0 0 0

26 12 14 12 0 12 12 12 12 12 0 0 0 是 11 0 0 0

17

建设工程

垃圾运输

许可证核

发

293 238 63 230 8 238 230 0 230 230 0 0 0 是 / 0 0 0

18

关闭、闲

置、拆除

城市环境

卫生设施

许可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 / 0 0 0

19

设置户

外广告

设施、户

外招牌

审批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 / 0 0 0

42 31 11 31 0 31 31 0 14 31 0 0 0 是 31 0 0 0

20

设置大

型户外

广告及

在城市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 / 0 0 0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 / 0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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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物、

设施上

悬挂、张

贴宣传

品审批

21

拆除环

境卫生

设施许

可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 / 0 0 0

22

国家重

点保护

林草种

质资源

采集、采

伐审批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 / 0 0 0

23

工商企

业等社

会资本

通过流

转取得

林地经

营权审

批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 / 0 0 0

合

计
1586 1169 426 1150 22 1169 1151 140 491 1150 0 0 0 517

序

号

国家委托

事项名称

行政许可办理情况 收费情况 批后监管情况

申请 受理 不 批准 不 办结办件（包括批准和不予批准）中 收 收费 是否 主动 收到 发现 查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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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

受

理

予

批

准

费

办

件

量

金额 制定

监管

制度

开展

监管

次数

有效

投诉

举报

数

违法

违规

行为

数

违法

违规

行为

数

网上

受理

全程

网办

告知

承诺

当场

办结

按期

办结

超期

办结

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元 是/否 次 件 件 件

1

在森林和

野生动物

类型国家

级自然保

护区修筑

设施审批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 / 0 0 0

2

矿藏勘

察、开采

以及其他

各类工程

建设占用

林地的审

核

4 1 3 1 1 1 0 0 1 0 0 0 否 / 0 0 0

3

进出口国

际公约限

制进出口

的陆生野

生动物或

其产品审

批

2584 2570 14 2538 46 2568 2568 0 131 2538 0 0 0 否 / 0 0 0

4

进出口中

国参加的

国际公约

1456 1430 26 1431 26 1456 1456 0 1209 1431 0 0 0 否 / 0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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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进出

口野生植

物审批

合

计
4044 4001 43 3970 72 4024 4024 0 1340 3970 0 0 0 0 0 0

总

计
5630 5140 469 5120 94 5193 5175 140 1831 5120 0 0 0 517 0 0 0

注：统计起止时间为 1 月 1 日—12 月 31 日，需汇总统计本级各类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工作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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